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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

申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

一、指定或委托组织实施的工业节能监察机构

（机构名称及开

户单位、开户行及

银行账户信息）

二、结余工业节能监察补助经费（万元）

三、重点行业领域能效监察

行业领域 监察任务（家）

钢 铁

合 成 氨

炼 油

乙 烯

烧 碱

纯 碱

甲 醇

聚氯乙烯

电 解 铝

工 业 硅

水 泥

平板玻璃

建筑和卫生陶瓷

算力设施

四、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

行业领域 监察任务（家）

光伏
原材料加工（多晶硅、单晶硅、光伏硅棒、光伏

硅片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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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制造（光伏电池、光伏玻璃等）

终端组装（光伏组件等）

风电

原材料加工（硅钢片、铝材、玻璃纤维纱等）

生产制造（叶片、轴承、永磁电机等）

终端组装（风电机组等）

动力和储

能电池

原材料加工（三元前驱体、碳酸锂、单水氢氧化

锂、磷酸铁、氢氧化锰、四氧化三锰、电解二氧

化锰、硫酸锰、硫酸镍、硫酸钴、氢氧化镍、高

冰镍、电解镍、氧化亚镍、氢氧化钴、氯化钴、

电解钴、氢氧化镍钴、硫酸亚铁等）

生产制造（磷酸铁锂正极、三元锂正极、锰酸锂

正极、石墨负极等）

终端组装（磷酸铁锂电池、三元锂电池、锰酸锂

电池等）

水电解制

氢装备

原材料加工（铱/铂等贵金属催化剂、质子交换

膜、碱性隔膜、阴离子交换膜、钛材、镍材、不

锈钢、铜材等）

生产制造（膜电极、极板、催化电极、端板等）

终端组装（电解槽、整流电源系统等）

五、2025 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监察（家）

注：1. “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”中企业，如涉及产业链多个环节，统计监察任务数量时应

按照所处产业链最末端环节进行统计。

2. 每家企业只允许在“重点行业领域能效监察”“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”“2025 年违

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‘回头看’监察”选择一项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任务，不得对

同一家企业执行两项或两项以上专项工业节能监察任务。原则上“重点用能设备能效

监察”不单独申报。

3. “重点行业领域能效监察”“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”中，同一家企业生产多种产品

的应按一家企业申报，并在附件 2 注明。

4. 应对“重点行业领域能效监察”“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”中全部企业开展“重点用

能设备能效监察”。


